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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质量互联互通是平台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 当前,平台互联互通治理框架

更关注竞争法事后规制,与超大型平台事前监管相互配合,形成了“约束”型治理模式。 然

而,随着平台经济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深入发展,互联互通需求逐步向数据层面延伸。 单

纯基于否定性禁止的治理模式,难以凭借滞后的商业道德标准评价高度内部化的数据行

为,或者制定出差异化的互联互通方案。 因此,有必要在竞争法体系下,针对数据增设“引

导”型竞争法治理模式。 该模式应赋予相关经营者自主决定数据互联互通水平的权利,将
数据生产要素中的剩余控制权界定为公有,并将数据互联互通提升为平台竞争规制制度

的核心目标之一。 建议将数据互联互通确定为直接测度市场力量的因素,以及排除不正

当竞争行为违法性的合理事由,并纳入企业合规制度及反垄断法基本救济措施,最终形成

治理平台互联互通的“约束—引导”二元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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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平台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模式,依赖从物理层面到应用层面数据、产品、服务甚至生态的多维

度互联互通。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9〕38 号)
从需求端提出“尊重消费者选择权,确保跨平台互联互通和互操作”,从供给端提出“深入推进工业

互联网创新发展,加快跨行业、跨领域和企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及应用普及,实现各类生产设

备与信息系统的广泛互联互通,推进制造资源、数据等集成共享,促进一二三产业、大中小企业融通

发展” ①。 然而,随着平台经济逐步由增量竞争转向存量竞争,超大型平台形成了开放与封闭特征并

存的“围墙花园” ②。 尽管科技创新曾被寄予推动平台开放的厚望,但技术进步本身并不必然带来互

联互通水平的提高。③ 在这一背景下,如何以制度矩阵合理规范平台经营者与其他经营者的不正当

竞争行为,保障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整体看,我国平台互联互通治理采用了以竞争法事后规制为主,特定主体事前监管为辅的

“约束”型治理模式。 随着平台经济商业模式及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平台经济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互
联互通的需求已逐步由服务和标准层面延伸至数据层面,甚至触及资产专用数据。 但近期国内外

的平台经济案件表明,面对资产专用数据,“约束”型治理模式存在固有缺陷。 一方面,事后规制难

以借助滞后的商业道德标准准确评估内部化的数据行为的竞争违法性;另一方面,事前监管难以有

效发挥作用,并制定契合行业及市场特性的场景化互联互通方案。 因此,有必要针对平台数据互联

互通治理,在当前“约束”型治理模式外构建“引导”型治理模式。
“引导”型治理模式并非单纯依赖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而是通过制度设计引导平台经济背景

下的经营者积极追求数据互联互通。 理论剖析表明,新模式应当被纳入竞争法体系,且应将数据生

产要素中的剩余控制权认定为公有,并将数据互联互通设定为平台竞争规制的核心目标。 具体建

构“引导”型治理模式时,需要在反竞争分析层面将数据互联互通视为直接测度市场力量的关键因

素,并视其为排除竞争行为不正当性的合理事由。 此外,还可将数据互联互通纳入企业竞争合规的

风险识别与预警机制,并将其作为平台经济背景下反垄断基本救济措施予以强化。 最终,这一“引

导”型治理模式与当前的“约束”型治理模式相结合,形成“约束—引导”二元平台治理框架。 希望

本文提出的优化建议能为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乘数效应,打破数据孤岛,实现数据和平台生态治理目

标,构建数据基础制度及最终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些许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二、平台数据互联互通的“约束”型治理模式及困境

治理平台互联互通并非易事,需要在促进平台经济发展的同时,充分考虑并平衡知识产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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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8 号),2019 年 8 月 1 日发布。

 

焦海涛:《平台互联互通义务及其实现》,载《探索与争鸣》2022 年第 3 期,第 120 页。

 

参见刘维奇、张苏:《基于双边市场理论的平台企业互联互通问题分析》,载《系统工程》2016 年第 6 期,第 87-88 页。



户隐私、数据安全及市场竞争等多元价值与法益。 对此,学界形成了不同观点。 部分学者赞同事后

规制,认为应坚持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①,或者采用反垄断法规制②;另有学者赞同事前监管,认为应

加强行政监管③,或者细化平台主体责任,强化自我监管。④ 依据相关立法与司法实践,我国当前主

要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的事后规制,配合平台主体责任的事前监管,以“约束”型模式治

理平台互联互通问题。 从整体看,平台互联互通的演进趋势正逐步由服务与标准层面向数据层面

深化。⑤ 但近年来,境内外相关案件均揭示了现行“约束”型治理模式在应对数据问题时的困境,从
而凸显了拓展当前治理框架的必要性。

(一)以“约束”为导向的平台数据互联互通治理模式

由于数据互联互通问题尚未充分显现于平台经济治理中,我国整体上采用了一种事后规制为

主导、事前监管为辅助的“约束”型治理模式,统一适用于服务、标准和数据三类互联互通治理。 在

司法实践中,我国主要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

“恶意不兼容”条款⑥、“爬虫”条款⑦和兜底条款规制平台互联互通。 具体而言,人民法院通过商业

习惯、行为本身是否超过必要限度和诚实信用原则评价平台经营者及其他经营者的行为正当性,并
通过是否造成不当流量损失或数据损害来判断是否属于不正当竞争。⑧ 此外,我国还可以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第 22 条第 1 款第 3 项(“拒绝交易”条款)和第 6
项(“差别待遇”条款),对平台互联互通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情形进行规制。⑨ 与《反不正当

竞争法》相比,《反垄断法》的规制有两点不同:其一,《反垄断法》将规制对象限定为具有显著市场

力量的平台;其二,《反垄断法》以交易关系的存在作为规制前提。 竞争法体系内两个部门法彼此配

合,共同构建起了事后规制机制。

86

　 　 　 　 　 　 　 　 　 　 　 　 　 　 　 　 　 　 　 　 　 现　 代　 法　 学　 　 　 　 　 　 　 　 　 　 　 　 　 　 　 　 　 2025 年第 4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孙晋:《数字经济时代反不正当竞争规则的守正与创新—
 

—以〈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次修订为中心》,载《中国法律评论》
2023 年第 3 期,第 38-39 页;郭传凯:《平台封禁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对—

 

—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订为背景》,载《当代法学》 2024 年

第 2 期,第 68 页。

 

参见时建中、吴宗泽:《作为反垄断救济措施的数字平台互操作义务》,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1 期,第
113-117 页;殷继国:《互联网平台封禁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载《现代法学》2021 年第 4 期,第 145-155 页。

 

参见陈兵、张浩东:《常态化监管下平台互联互通的实施路向》,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3 年第 4 期,第 130-136 页;侯利阳、贺
斯迈:《互联互通视角下的平台挑战与制度因应—

 

—以自我优待为视角》,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6 期,第 114-
115 页;何凯立:《平台互联互通的双向竞争效应及其优化进路》,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3 年第 4 期,第 53-54 页。

 

参见陈耿华:《互联网平台社会责任的法理证成及制度实现—
 

—以竞争秩序为背景》,载《现代法学》 2023 年第 5 期,第 145- 146
页。

 

依据其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深度由浅到深,平台互联互通可细化为三个层面:(1)服务互联互通,是指平台经济背景下经营者

提供的各类服务应能够合理开放,彼此共存和协同。 服务互联互通无须平台承担额外义务,仅需公平、合理、无歧视地维持其服务功能正

常运行,因此介入平台经营的程度最浅。 (2)标准互联互通,是指平台经济背景下经营者之间的技术标准兼容和趋同。 标准互联互通从

技术维度约束了相关经营者能够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内容,间接影响了平台经营,因此介入程度中等。 (3)数据互联互通,从最狭义角度仅

指涉数据可携带义务。 然而,在普遍的生态开放义务要求与平台新型组织生产形式客观需求双重叠加下,该概念已意指相关经营者间数

据生产要素实现动态利益分配。 由于数据互联互通直接对经营者所掌控的数据生产要素与其内部管理制度形成制约,且通过数据利益

分配机制,其他经营者也有机会将自身市场力量渗透至相邻市场中的目标经营者内部,因而介入程度最深。

 

参见《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13 条第 2 款第 3 项。
参见《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13 条第 3 款。

 

参见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课题组:《互联网平台“围墙花园”行为的认定与裁判路径》,载《法律适用》2024 年第 5 期,第
5-6 页。

 

参见陈汇臻:《平台互联互通的反垄断法多元机制协同规制路径研究》,载《北方法学》2024 年第 6 期,第 104 页。



为克服竞争法事后规制难以主动分配互联互通利益的不足,2021 年年底,我国发布了《互联网平

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稿)》,其中,第 2 条、第 3 条拟对超大型平台施加特殊的平等治理和生

态开放义务。 尽管自公布以来未见立法进展,且根据立法规划来看也似乎没有落实的可能,但《第十四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3 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及《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举措》(国市监信发〔2023〕77 号)
均指出,实现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具有重要性。 常态化监管趋势预示着反垄断介入时间点的提前。 此

外,部分涉及平台互联互通的行政法规亦对规制模式进行了相应调整。 以《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90 号)第 7 章设计的监督管理制度为例,其中多处体现了事前监管特

点。 因此,事前监管作为未来我国平台经济治理的关键制度抓手,其作用不容忽视。
概言之,“约束”型治理模式是在无交易义务规则条件下,坚持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生产要素有效

配置的自然选择。 一方面,禁止性规定作为应对市场失灵的初始反应,为市场提供明确的法律预期

与行为准则;另一方面,禁止性规定能对潜在违法行为形成强力震慑,从而促使经营者自觉维护市

场公平竞争。 然而,在应对平台数据互联互通问题时,“约束”型治理模式出现了明显的不适应性。
(二)平台数据互联互通“约束”型治理模式的困境

 

在平台经济中,大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的地位逐渐凸显。 根据加工程度,企业内部数据可分

为标准化数据和资产专用数据两个子类。 标准化数据是指经过高度结构化采集、加工、处理的数

据;资产专用数据则是指平台经营者在生产过程中作为专用投资而形成并被其内部控制的数据。
深入剖析平台经济中数据、服务、标准之间的内在区别,以及平台经济相较于传统经济的深层

差异可以发现,生产要素理论上具有资产专用性,并无特异之处。 传统经济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也存

在大量专用性投资。 正是由于普遍的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行为,企业才会选择纵向一体化的内

部管理组织结构,生产具有资产专用性的中间产品。① 所以,基于无交易义务规则,经营者拒绝具有

资产专用性的生产要素互联互通,在商业道德上具有天然正当性。 此外,传统经济条件下中间产品

呈现排他性及边际效益递减特征,与外部发生任何形式的联结并不经济。 若强制要求相关经营者

提供中间产品,反而不利于实现竞争自由和公平。
但是,数据的特征使平台经济经营者之间就资产专用数据进行互联互通成为可能。 数据具有

非排他性、非损耗性、非竞争性、边际效益递增四大特点。② 从生产属性出发,互联互通对企业内部

运营、消费者与社会福利均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数据需求呈指数级增长趋势,数据互联互通日益成为平台经济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基础。 因此,
在平台经济的演进过程中,数据已进入互联互通客体的范畴,并被逐步确立为与服务、标准相并列

的客体类型。
1. 数据要素的企业内部属性影响事后规制的行为违法界定

数据生产要素固有的企业内部属性严重限制了当前“约束”型治理模式下事后规制的治理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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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袁庆明:《新制度经济学教程》(第 3 版),经济管理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86-192 页。

 

参见李爱君:《数据权利属性与法律特征》,载《东方法学》2018 年第 3 期,第 72 页。



力。 平台经营者在处理标准化数据时,可能有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发展、通过数据交易实现盈利的动

机,进而主动进入竞争法场域。 但对于资产专用数据,平台经营者往往倾向于将其严格局限于企业

内部。 基于竞争损害的行为评价机制,难以准确界定封闭性和内部化的资产专用数据管理行为的

违法性或合法性。 例如,在我国首例涉及电商平台商品大数据不正当竞争的“天某公司等与锐某公

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①中,广州互联网法院一审认定锐某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② 详查其裁

判要旨及三条裁判理由能够发现,锐某公司被判定为不正当竞争,核心原因在于司法实践中长期形

成的对爬虫数据抓取行为本身违法性的法律认知。 试想另一种情况,锐某公司不是通过爬虫技术

抓取而是人工搬运数据,人民法院的裁判理由就无法清晰地解释行为的违法性。
其一,本案所涉购物平台上的商品数据兼具公共领域与平台控制双重属性。 在现实中,金融保

险、市场分析及信息中介等行业同样依赖他人已公开的数据进行经营,且未直接参与信息生成,直
接拒绝前者的互联互通难称合理。 虽然人民法院认为相关软件“对订单内个人信息的处理和搬运

同时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益”是有说服力的,但在传统经济条件下,企业因经营模式或备货策略,
选择通过第三方供应商直接发货是正常的商业行为,判定平台经济条件下的类似行为侵犯了消费

者的个人信息权益尚缺乏充分阐释。
其二,人民法院认为相关行为“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判断依据是锐某公司的行为破坏了平台电

子商务信用评价制度。 从外部分析,无货源店铺的经营行为在功能上接近代买服务;从内部审视,
则与零仓储管理模式没有实质差别。 本案所涉无货源店铺的核心运营模式实为商品转售,这些店

铺作为购物平台的用户,其购买商品后的具体用途并不在平台与销售方的权益范畴之内。③ 原告平

台是否获取最终消费者的真实评价,对于此类交易能否成立不具备实质关联性。 既如此,依附于底

层店铺经营行为的数据搬运行为就无法逆向穿透店铺经营行为,并破坏平台内部电子商务信用评

价制度。
那么,上述分析是否意味着人工搬运数据是正当的竞争行为? 答案并不确定。 在界定市场竞

争行为正当与否时,经营者行为的本质属性而非其外在表现形式构成了唯一的判断标准。 在该案

中,仅仅将软件抓取改为人工搬运,未外部化为可识别的反竞争行为,人民法院的审判结论就可能

翻转。 由此观之,在面对内部数据互联互通问题时,“约束”型治理模式在判定行为违法性方面存在

不足。
2. 数据领域的动态商业道德削弱事后规制的竞争损害认定

由于数据始终伴随着对称价值冲突,“约束”型治理模式下的事后规制难以依据惯常的商业道

德标准低成本地治理平台数据互联互通问题。 在事后规制中,不论是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恶

意不兼容”条款、“爬虫”条款或兜底条款,还是援引《反垄断法》中的“差别待遇”条款与“拒绝交易”
条款,均需要借助商业道德来证明竞争损害的存在。 但数据多源于用户授权共享,或其操作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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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广州互联网法院(2021)粤 0192 民初 1692 号民事判决书;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23)粤 73 民终 995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广州互联网法院(2021)粤 0192 民初 1692 号民事判决书。

 

即使涉及知识产权,依据权利耗尽原则,平台作为原权利人,亦不得针对已合法投放市场的商品再次提出基于该知识产权的权益

主张。



经营者记录形成,即便是平台经营者依据原始数据进行深度加工形成的资产专用数据,亦无法否认

其至少与外部来源存在某种道德层面的关联。 这为其他经营者以某种方式(如获得相关数据外部

来源中部分权利人的合理许可等)接触或使用相关数据提供了正当性基础。 在此情形下,正当的数

据利益分配已不再是全有或全无,而是基于个案的一种合理均衡。 随着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价值

及其资产专用性不断提升,这种均衡状态还将动态调整。 因此,长期且稳定形成的商业习惯在平台

数据互联互通治理中无法提供合理指引,导致竞争法的规制效力被大幅削弱。
例如,在英国“Education

 

Software
 

Solutions(ESS)案” ①中,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市场内支持数据迁

移的商业习惯,似乎足以证明 ESS 仅允许转换平台的学校以低效方式迁移数据的行为具有不正当

性,并造成了竞争损害。 但仔细剖析后可以发现,传统的学校管理信息系统主要是为了准确组织和

存储学生数据,这些数据按类型划分属于标准化数据。 但近年来,由于信息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
的快速发展,管理信息系统的功能也扩展至数据分析、内外部交流、信息安全保护等领域。② ESS 进

行了大量数据加工,构成其核心竞争优势。 所以,ESS 的“不兼容”似乎变得没有那么“恶意”了,也
无法清晰证明其中存在竞争损害。 正如该案所揭示的那样,即便“约束”型治理模式所依据的既定

商业习惯是在平台经济背景下新近形成的,并对数据互联互通水平作出了界定,但由于平台经济的

快速发展,事后规制可能仍难以充分满足竞争损害评估的复杂需求。
3. 数据需求的场景差别与双向扩展突破事前监管的权利设定

对于数据互联互通,事前监管也面临两大挑战。 其一,超大型平台之间在盈利模式、商业逻辑

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实行统一的事前监管只能采取原则化方式,难以实现数据互联互通的预设

目标,从而形成针对特定行业或市场的数据利益分配方案。③ 其二,平台数据互联互通的义务主体

不应仅限于特定超大型平台。④ 与服务和标准往往存在的单方面依赖关系不同,数据流通具有双向

性。 如果平台数据互联互通的义务主体无法涵盖其他规模的平台,这些经营者及其用户生成的内

容将无法被有效利用,可能阻碍我国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发展。
例如,在美国“Thomson

 

Reuters 诉 ROSS
 

Intelligence 案” ⑤中,ROSS 的数据训练在著作权法中属

于过程性的中间使用,ROSS 人工智能的输出也与 Westlaw 的平台内容存在显著区别,不构成作品性

使用。⑥ 因此,事后规制不能无争议地判定该行为违法。 “约束”型治理模式只能依靠事前监管作为

稳定调整互联互通水平的主要手段。 然而,尽管 Westlaw 作为法律数据库具有显著市场力量,仍无

法达到承担“守门人”责任的标准。 结合无交易义务规则,事前监管仅能指向无互联互通义务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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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See
 

Education
 

Software
 

Firm
 

Probed
 

over
 

Potential
 

Abuse
 

of
 

Dominance,
 

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
 

( May
 

14,
 

2024),https: / /
www. gov. uk / government / news / education-software-firm-probed-over-potential-abuse-of-dominance.

英国教育部也不得不承认,如果选择正确的管理信息系统,有可能对学校的有效运行和需要使用它的工作人员的工作量产生巨

大影响。 See
 

Guidance
 

Choosing
 

a
 

School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 MIS),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 Jul.
 

13,
 

2022),
 

https: / / www.
gov. uk / government / publications / choosing-a-school-management-information-system-mis.

 

参见孟丁:《平台企业竞争战略框架及策略性行为研究》,载《华东经济管理》2013 年第 1 期,第 111-112 页。

 

参见王永强:《包容审慎监管视角下平台经济竞争失序的法治应对》,载《法学评论》2024 年第 2 期,第 85 页。
See

 

Thomson
 

Reuters
 

Enterprise
 

Centre
 

GmbH
 

et
 

al. v. ROSS
 

Intelligence
 

Inc. ,1:20-cv-00613
 

(D. Del. Sept. 14,2023) .

 

参见刘晓春:《生成式人工智能数据训练中的“非作品性使用”及其合法性证成》,载《法学论坛》2024 年第 3 期,第 67 页;魏远

山:《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数据的著作权法因应:确需设置合理使用规则吗?》,载《图书情报知识》2025 年第 1 期,第 79 页。



论。 其后果是,法律领域人工智能的发展将遭遇阻碍,难以培育出与 Westlaw 相匹敌的英文语境下

的成熟通用法律人工智能。 即便考虑到未来立法可能会将事前监管义务拓展至更普遍的具有市场

支配地位的平台经营者,相关立法也不会精确界定何种类型及规模的数据互联互通能够保障法律

和人工智能市场维持充分的竞争态势。
综上所述,平台数据互联互通需求严重削弱了现行“约束”型治理模式的效力,针对数据尤其是

资产专用数据应当重塑治理框架。

　 　 三、平台数据互联互通的“引导”型竞争法治理模式引入

重塑当前平台数据互联互通治理框架的首要任务,在于论证是应调整现行“约束”型治理模式,
还是在该模式外探索新的治理模式。 本文认为,平台数据互联互通对治理的精细程度与调整的灵

活性提出了较高要求,这超越了“约束”型治理模式的内在治理逻辑范畴。 因此,应致力于构建一种

“引导”型治理模式。 需要明确的是,该“引导”型治理模式与“约束”型治理模式之间并非替代关

系,前者的机制设计及其优化将高度依赖后者有序且刚性的实施。 此外,还需要在部门法归属、数
据产权性质界定及平台数据互联互通法律定位这三个方面对宏观制度进行必要调整,从而为后续

的对策建议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一)创新“引导”型治理模式的必要性

“约束”型治理模式本质上信任并依托市场机制,以此调整平台互联互通的水平。 该方式在治

理平台服务和标准互联互通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因为服务和标准互联互通仅需要判断平台经营者

是否允许其他经营者完整地使用其向第三方提供的某种服务,或者有权在生产过程中采用某种特

定标准。 合理的平台互联互通水平只有两档—
 

—有权使用或无权使用,否定性的行为禁止规定能清

晰地在“允许”“拒绝”二元选择范畴中确定合理的互联互通水平。
然而,在平台数据互联互通问题上,其合理水平的界定已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允许”或“拒绝”二

元选择范畴。 因为数据同时构成了平台经济最关键的生产要素,要素投入量具有连续性,无法仅凭

离散的二元变量进行界定,且数据与资本、土地、劳动力等类型的生产要素不同,后者在企业内部与

市场外部存在最优边际生产效率。 这些生产要素累积到一定程度,需要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

置,以节约管理型交易费用。 一旦相关生产要素进入市场即转为互联互通,便能够自动缓解因生产

要素利益分配失衡而导致的间接竞争损害。 相反,数据具有边际效益递增特性,随着数据量的持续

累积,平台生产力亦随之稳步增长。 因此,平台数据互联互通水平的界定,对平台经济的市场效率

具有显著影响,且不具备其他生产要素所具有的二次调整机制。
在“约束”型治理模式下,只能运用事前许可谈判来灵活界定合理互联互通的水平。 在实际实

施过程中,由于经营者之间存在市场力量差异,中小规模的经营者无法通过“先对平台经营者实施

数据侵权,再进行虚拟许可谈判”的方式来平衡双方之间的市场力量。 即便立法要求许可谈判遵循

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平台数据互联互通也不会轻易形成类似电信领域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谈判

的统一谈判因素架构。 在电信领域,芯片功用相同且对终端产品的价值增益效果相似,使相关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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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呈现出统一的因素架构,而平台数据领域缺乏此类共性基础。 所以,在灵活调整互联互通水平

的过程中,“约束”型治理模式难以解决前述直接和间接竞争损害问题。 退一步说,即便“约束”型治

理模式能够不断通过解析商业模式持续优化行为分析框架,“平台经营者—其他经营者—政府”三

元治理结构中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否定性的行为禁止规定强制划分数据利益,始终难以达到

确定资产专用数据互联互通最优水平所需要的精细度和准确性。 而且,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生产

力与数据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将使最优的数据利益分配方案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导致数据互联互

通最优水平亦呈现出动态特征,这显然超出了“约束”型治理模式的治理能力。
综上所述,我国平台互联互通治理框架有必要补充构建“引导”型治理模式。 具体由平台经济

经营者基于“成本—收益”分析框架自主抉择,而非受到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强制干预,才能实现治

理平台数据互联互通时利益分配的精细度和方案调整的灵活性。
(二)“引导”型与“约束”型治理模式的关系

在构建“引导”型治理模式之前,还应明确其与“约束”型治理模式的关系。 本文认为,两者之间

并非相互替代的关系。 “约束”型治理模式的优势是能够最小化治理成本,其成本优势在治理平台

服务与标准互联互通中尤为显著。 平台采取诸如屏蔽封禁、内容抓取及强制跳转等措施,存在明显

的商业道德失范问题,此类行为终将波及外部市场,易被竞争法机制辨识。 虽然平台经营者拒绝服

务和标准互联互通行为背后的违法性目的及相应的竞争损失有时难以被证成,但无论是针对超大

型平台“守门人”设定的各项责任,还是针对各类平台实施的合规审查,事前监管恰好能弥补这一

不足。
诚然,这种以约束为核心的治理方式可能因其固有的刚性特征,在个案中难以实现经营者之间

利益分配的最优化。 但从更宏观的层面考量,其所引致的微观制度型交易费用损失往往能够通过

宏观制度型交易费用的节约得到有效弥补,从长期来看,可以提升市场的整体效率与稳定性。 此

外,从比较法来看,事前监管还能赋予相关机构独立实施行政罚款、行为性或结构性救济措施的职

权,可以直接确保平台服务和标准互联互通有序展开。 因此,“引导”型治理模式并不会取代当前

“约束”型治理模式对于平台服务与标准互联互通的规范作用。
同时,数据层面“引导”型治理模式的有效实施,也需要以“约束”型治理模式得到切实执行为前

提。 如前所述,平台数据互联互通问题可能造成基于数据利益失衡的间接竞争损害。 尽管对间接

损害实施更为精准、灵活的救济是“引导”型治理模式的优势,但引导的前提在于,外化的数据互联

互通问题已得到合理解决。 否则,由直接竞争损害所引发的间接损害无法得到根除,后续调整数据

互联互通水平也将丧失意义。 此外,合理引导得以实施的基础在于,平台经济背景下经营者具有风

险厌恶偏好及逐利天性。 若缺乏“约束”型治理模式的刚性制度支撑,亦将导致为引导设立的正、负
向激励机制失去应有价值。 事实上,从更广阔的视角审视,“约束”型治理模式本身就构成一种引导

机制,刚性的“约束”型治理模式有力地塑造了平台经济中有关数据生产要素的商业习惯与行业准

则。 这些规范的长期施行,将推动“引导”型治理模式下各项机制的优化与完善。 并且,随着企业内

部数据管理行为被进一步识别与理解,还可构建新的引导机制。 例如,若事前监管能向平台全生命

周期延伸,自然也能促使新型引导机制的建立并覆盖不同规模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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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国应在当前“约束”型治理模式的基础上,纳入本文所倡导的“引导”型治理模式,
形成治理平台互联互通的“约束—引导”二元框架。 针对平台经济中标准与服务的互联互通,应坚

持运用“约束”型治理模式,而在数据层面,若经营者的行为能够外部化,如相关数据已形成独立的

数据市场,或者构成了特定服务与标准的内容,仍应采用“约束”型治理模式,借助更为刚性的制度

运行塑造数据竞争的商业新习惯,最大化该模式的成本优势。 对于经营者严密掌控的数据,尤其是

那些具备高度资产专用性的深层数据,其互联互通治理则应当在制度层面促使相关经营者合理权

衡其控制数据的商业利益与提升平台数据互联互通水平所带来的制度利益,引导经营者自愿满足

当前平台经济生产模式对数据生产要素日益增长的实际需求,实现数据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高效

利用。
(三)构建“引导”型竞争法治理模式的制度考量

为实现前述自主引导目标,需要从宏观层面审视该模式,并调整其部门法归属、数据产权性质

及平台数据互联互通的定位。
1. “引导”型治理模式应置于竞争法体系之下

平台数据互联互通“引导”型治理模式的部门法归属,会决定其制度设计方案。 如前文所述,数
据互联互通的水平应由“成本—收益”均衡分析决定。 在平台互联互通逐步渗透到原本属于自主经

营范畴的企业内部数据管理时,生产效率和消费者福利最大化成为这一进程具有道德正当性的核

心价值。 在所有部门法中,竞争法将市场效率和消费者利益设为最优先价值。 因此,“引导”型治理

模式的实体机制应置于竞争法体系之下。①

竞争法体系能够有效承担起引导平台实现数据互联互通的职能。 从经济学理论来看,由于竞

争具有正外部性,市场自主“供给”的竞争水平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而竞争法就是将“市场竞

争”供给提高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法律制度。 平台数据互联互通的正外部性特征,与竞争法体系在

促进市场竞争、维护公平秩序的目标上高度契合,因此,运用竞争法体系对其进行引导具有天然适

配性。
此外,“约束”型治理框架通过直接允许或拒绝的方式强制分配互联互通利益,本质上是一种

“庇古税”(国家对平台经营者生产要素权利束中的互联互通权利“收税”,并直接对其他经营者“补

贴”)。 根据科斯第二定理,如果“引导”型治理模式能够降低数据产权交易费用,则只要进行合理的

产权界定,即可自发实现数据资源的优化配置。 在平台数据互联互通的交易费用中,反垄断规制风

险极大地限制了平台经营者与其他经营者之间自主达成许可协议的意愿。 在竞争法体系下,“引

导”型治理模式通过增设违法排除要件或救济措施,可以有效降低数据产权交易成本。 因此,竞争

法体系在平台数据互联互通中能够发挥关键的引导作用。
2. 平台经济背景下的数据生产要素剩余控制权应被界定为公有

影响平台数据互联互通交易费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数据的产权安排,因此,引导其互联互通

还需要确定数据最合适的产权安排类型。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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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永强:《包容审慎监管视角下平台经济竞争失序的法治应对》,载《法学评论》2024 年第 2 期,第 77 页。



要素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数据二十条》)构建了我国数据基础性制度框架,并建议“探索数据产

权结构性分置制度”。 根据具体形成的数据产权制度框架,数据分为公共数据、企业数据和个人信

息数据三类,并实行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制度。① 虽然

《数据二十条》认可了数据产权,但未对产权安排类型进行完全界定:主要强调使用和管理层面的权

利分配②,并未明确数据产权权利束中的剩余控制权,即经济学意义上所有权的归属。③ 因此,有学

者认为,《数据二十条》的特色正是强调“创新数据产权观念,淡化所有权、强调使用权” ④。
但是,对于引导数据互联互通,产权中剩余控制权的归属十分重要,因为这决定了自发产权交

易费用的高低。⑤ 理论上,“三权分置”路径的数据产权不可能是一个主体私有,否则可以如不动产

役权一样,由权利人对权利束自主拆分而无须特意类型化。 因此,我国数据产权中的剩余控制权,
只可能是公有或共有两种类型。⑥ 从经济学产权理论来看,公有与共有产权之间最显著的区别,就
是剩余控制权。 公有产权不存在剩余控制权而属于公共领域的“租”,各方均可以获取;共有产权存

在剩余控制权,只是分属于复数的权利人。 如果认定数据属于特定封闭范围内复数权利人的共有

产权,则随着产权交易量的增加,许可数据产权的交易费用也将持续增加,使平台数据互联互通的

自发配置越发艰难。 相反,如果剩余控制权被认定为公有,则不会因所有权彼此锁定导致交易费用

升高,更有利于“引导”型治理模式的形成。
从资源稀缺性角度来看,将数据产权中的剩余控制权界定为公有产权并无理论障碍。 如果将

私有、共有、公有理解为一个连续的产权安排类型谱系,其中越稀缺的资产越容易被确立为私有产

权。 数据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非稀缺性。 有一种顾虑是,如果将数据产权中的剩余控制权界定

为公有产权,可能造成“公地悲剧”或者影响数据要素的生产。 但事实上,数据的非排他性可以抑制

“公地悲剧”的发生,信任、依赖、合作的自主治理模式也能高效地提供公共物品。⑦ 而且,公有产权

也具有阻止垄断的生产性功能,能与平台数据互联互通的宗旨相契合。
另一个顾虑是剩余控制权的公有会影响数据基本制度对其他数据产权的界定。 事实上,这里

所称的数据“剩余控制权”或经济学意义上的“所有权”,关注的是数据产权权利束被制度界定后,剩
余的权利为谁所有。 对于《数据二十条》或后续立法明确分配的数据产权,剩余控制权的公有安排

不会对其权属界定及利益的保护范围造成任何影响。 然而,鉴于数据的动态特性,其产权权利束始

终难以分配完全。 这些剩余控制权的性质才会深刻影响平台数据互联互通水平的自主安排。 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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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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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何松威:《论企业数据的赋权框架:从对象到模式》,载《比较法研究》2024 年第 2 期,第 145-146 页。

 

参见何松威:《论企业数据的赋权框架:从对象到模式》,载《比较法研究》2024 年第 2 期,第 136 页。

 

根据产权理论,剩余控制权属于所有者,是所有权的经济学本质。 尽管剩余控制权的具体内涵在实践中难以明确界定,导致其常

被视为一个理论上的概念而质疑其实践应用性,然而,剩余控制权在决定交易费用水平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因此,从提升制度

建设有效性、降低制度及制度框架下两类政治性交易成本的视角来看,剩余控制权的归属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数据二十条”对外发布,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

 

—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载中国政府网,https: / / www. gov. cn / zhengce /
2022-12 / 21 / content_5732906. htm。

在现阶段,学界主要研究数据的生产和流通属性,关注数据确权中的使用权而非所有权。 参见韩世鹏:《平台数据垄断的规制纾

困—
 

—基于三权分置的视角分析》,载《中国科技论坛》2024 年第 3 期,第 155 页。

 

参见丁晓东:《数据到底属于谁? —
 

—从网络爬虫看平台数据权属与数据保护》,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 年第 5 期,第 69 页。

 

参见[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
 

—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年

版,第 273 页。



之,在保障用户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对于尚未充分挖掘的数据资源,平台经营者无须担忧:这些数据

日后可能被判定为与用户或其他经营者共有,进而引发潜在的侵权责任等法律风险。
3. 平台数据互联互通应作为平台竞争规制制度的核心目标之一

“引导”型治理模式还需要将平台数据互联互通升格为平台竞争规制制度的核心目标之一。 不

少学者将平台互联互通当作提高市场竞争效率的一种手段。① 在证成或证否经营者数据竞争行为

正当性或市场力量的过程中,除非经营者之间数据互联互通的水平已经能够实现规模经济、范围经

济和网络效应并影响外部市场竞争,否则不会进入竞争法的分析框架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竞

争法体系构建了“引导”型治理模式,相应的司法、执法也难以落实该模式预设的“治未病”功效。
然而,将平台数据互联互通升格为平台竞争规制制度的核心目标之一,可以自然地将数据互联

互通要求扩展至竞争法所涵盖的平台经济经营者商业发展全周期,从而确保“引导”型治理模式的

全周期效能。 有一种可能的顾虑是,对平台数据互联互通的推进需要以对其进行细致区分为前提,
不可一概而论。 因此,将平台数据互联互通升格为平台竞争规制制度的核心目标,可能会导致互联

互通被“过度”推动。 然而,该项制度设计以构建“引导”型治理模式为前提,根据科斯定理,将平台

数据互联互通升格为核心目标,相当于在反垄断法制度框架内对其进行了更清晰的“产权界定”。
无论是市场监管机构、相关经营者还是利害关系人,都能以较低的成本认同平台数据互联互通在效

率价值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促使他们自主地“交易”直至优化配置“互联互通”这项稀缺资源。
这相当于在平台数据互联互通与其他救济措施之间创造了一个“替代性选择”交易空间,使各方能

在其内寻求最优化的解决方案。
同时,将平台数据互联互通纳入平台经济背景下竞争法的价值选择位阶体系,还可以起到对其

滥用的自然约束作用。 在涉及数据的微观个案中,作为手段的平台数据互联互通,可能因司法、执
法主体的差异,与用户个人隐私、数据安全、知识产权的救济措施产生直接冲突;但作为目标的平台

数据互联互通,相关主体必须以消费者利益最大化为价值导向,全面考量并有机协调其与用户个人

隐私保护、数据安全维护及知识产权尊重之间的关系。 因此,将平台数据互联互通作为平台竞争规

制制度的核心目标之一,是构建“引导”型治理模式的制度基础。

　 　 四、与“约束”共振的“引导”型竞争法治理模式的制度设计

关于竞争法体系下平台数据互联互通“引导”型治理模式的制度设计,本文认为,我国可以在竞

争法体系内将平台数据互联互通确立为直接测度市场力量的因素,以及排除竞争行为违法性的合

理依据。 同时,将平台数据互联互通纳入企业竞争合规审查的风险识别和预警机制,并将其设为平

台经济背景下反垄断法的基本救济措施之一。 此外,在相关机制构建过程中,还应考虑与“约束”型

治理模式形成制度上的“共振”。 一方面,把握构建“引导”型治理模式的契机,强化业已成熟的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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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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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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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刘乃梁、吕豪杰:《平台经济

互联互通:规制源流、进路与中国方案》,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2 年第 4 期,第 37 页。



监管与事后规制机制中的刚性约束力量;另一方面,借助“约束”型治理模式的固有优势,进一步提

升引导效能。 最终,两种模式有机结合,组成体系化的“约束—引导”二元协同治理框架。
(一)将平台数据互联互通确定为直接测度市场力量的因素

市场力量测度是判断经营者竞争行为违法性的关键环节。 整体上,市场力量测度有间接和直

接两种方式。 实践中,最常采用的是“相关市场 / 市场份额”间接方式测度市场力量,但有两个问题:
一方面,间接方式存在根本性理论缺陷;另一方面,平台经济中的竞争态势难以被无争议地纳入统

一的市场定义框架,进而实现客观测度。① 因此,发展直接测度方式对于平台经济尤为重要。
具体而言,我国可以将平台降低互联互通水平纳入《反垄断法》第 23 条,成为与该条第 2 项至

第 6 项并列的认定平台经营者具有极高市场力量的因素②;同时,将高水平的数据互联互通增设为

第 24 条第 3 款中证明经营者不具有数据市场力量的考量因素。 在平台经济语境下,互联互通与市

场进入壁垒存在关联。 拒绝与特定经营者互联互通可视为一种将其排除在相关市场之外的行为,
具有直接的反竞争效果。 从理论层面分析,证明相关经营者具备市场力量,应以竞争拟制状态为前

提,并要求两者存在紧密联系。③ 从生产效率视角考察,互联互通状态下的平台经济相较于其他平

台经济形态至少表现出弱优势,可以构建近似的竞争拟制状态。 基于这种联系,将平台互联互通作

为直接判定市场力量存在的一个考量因素具有合理性。④

事实上,已有学者对上述观点进行了阐释并提供了部分证明。 例如,Hovenkamp 就论证了平台

标准互联互通在自然垄断市场中可被视为市场力量的直接体现。⑤ 对于数据,立法可构建一套阶梯

式的数据市场力量评价体系,该体系可综合考量目标数据资产专用性程度与相关经营者拥有的标

准化数据及资产专用数据的规模。 如果超过规模标准的平台经营者具备较高市场份额,就可以认

定其具有市场力量,甚至直接推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相反,若相关经营者主动推动数据互联互

通,则其数据资产专用性程度势必降低,在此情境下,唯有达到更高层次的市场集中度或者控制更

大规模的数据,方能证明市场力量存在,从而引导互联互通水平的提高。 为确保数据资产专用性程

度的精准评估,可以引入专家证人机制。 在原告通过专家证人承担初步举证责任后,由被告平台进

一步承担排除市场力量假设的举证责任。 基于上述专业评估结果,差异化地适用不同层级的数据

规模标准。 显然,以引导为目的而设计的市场力量直接测度方法,为解决平台外部市场集中度与内

部数据集中度非自然统一的问题提供了有效路径。 尽管该方法无法完全取代相关市场界定,但可

与之相辅相成,提升反竞争分析的精确度,有助于降低启动“约束”型模式治理数据互联互通的门

槛,且随着“约束”型治理模式适用范围的逐步扩大,当前引导机制的效果亦将显著提升。
(二)将平台数据互联互通认定为排除竞争行为违法性的合理事由

根据最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13 条第 2 款、第 3 款和第 15 条等规定,针对平台经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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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我国相关实践中,这些因素主要被用来调整间接路径测度的市场力量,而非作为独立的测度方法。 参见汪改丽:《垄断

行为反竞争效果的直接证明方法》,载《南大法学》2023 年第 2 期,第 52 页。

 

参见 Daniel
 

A.
 

Crane、张江莉:《越过市场界定:市场力量的直接证明(下)》,载《竞争政策研究》2016 年第 3 期,第 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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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立法采用开放性而非封闭性的一般条款,从而赋予竞争执法机关和人民法

院在个案中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空间。 这种开放性一般条款会对平台经济的发展带来不稳定性。 我

国平台经济发展至今,经营者资产专用性投资已达到较高水平,潜在的反不正当竞争规制风险可能

导致平台因风险厌恶而减少投资,但平台经济的客观复杂性又要求立法必须实施灵活干预。 事实

上,这种冲突反而为构建平台数据互联互通的“引导”型治理模式提供了制度空间,即结合《反不正

当竞争法》相关条款,依据经营者的数据互联互通水平,豁免特定平台经济一般条款下非典型不正

当竞争行为的违法性。
为实现该目标,可将平台经济背景下关联的经营者竞争行为视为“一揽子”综合行为,并据此构

建数据互联互通豁免条款。 具体而言,除非该行为因严重影响竞争秩序而被认定为本身违法(如实

施了条文直接枚举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从而能够直接依据“约束”型治理模式进行规制,否则通过

提升与该行为相关的数据互联互通水平,可部分证否对交易相对方经营活动所施加的限制或附加

条件的不合理性,对其他经营者正常经营的妨碍与破坏,以及对用户选择的负面影响。 若相关经营

者能够证明相关数据已实现市场化,甚至可完全排除行为违法性。 此判定框架不仅更加契合平台

经济背景下竞争行为所呈现的强关联性和体系性特征,而且平台经营者和其他经营者可以自主判

断扩展平台数据互联互通是否能降低其经营成本,从而实现预设的“引导”而非“强制”宗旨。
(三)将平台数据互联互通纳入企业竞争合规审查风险识别和预警机制

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合规审查是企业合规审查制度建设的重点领域,在预防和减少传

统经济与平台经济领域的各类违法行为中发挥着关键作用。① 企业竞争合规制度的建立,其动因在

于解决特定类型竞争违法行为导致的救济困难与损失难以弥补的问题。 数据互联互通一旦发生,
不论相关经营者的行为是否正当,原始数据权利人都将面临恢复原有控制能力的实质性困难。 基

于数据互联互通形成的新兴市场,若因经营者行为不当而被裁定中断联通,不仅将对双方经营者造

成重大损失,还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消费者权益和社会整体利益。 鉴于潜在高额成本,平台经济经营

者自然倾向于通过内部风险识别和预警两项机制,在事前规范可能的反竞争行为。 因此,将平台数

据互联互通纳入企业合规审查体系,能够有效实现自然引导。
虽然现行的企业合规审查制度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尚无法发挥事前治理的完整功效,但经营

者内部的事前合规审查已经显露出巨大潜力,展现出救济措施设计方面高度的灵活性。 其中,平台

数据互联互通作为一项重要举措,可被视为企业合规审查制度内部的救济措施之一。 对于数据,可
细化风险处置机制,一旦经营者采取了相应的互联互通措施,在后续的执法与司法中即可认定这些

措施与目标行为之间存在关联,并能据此激活前述《反垄断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增设的违法性

排除条款。 此外,在构建合规奖惩机制时,还可以将积极提升数据互联互通水平,以及主动推进与

其他经营者的数据互联互通双边协商,作为部门绩效考核的考量因素,并作为排除员工违规审查的

重要参考。
当然,仅凭内部的企业竞争合规审查制度,难以保证平台数据互联互通行为能切实排除、减轻

经营者关联行为的反竞争影响。 合作监管理论强调,由政府、市场或者社会中间层主体共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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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监管权力、“分担”监管责任。 地方市场监管部门可以联合行业协会等组织,尝试构建与社会

中间层、高校等专业第三方评估机构共同参与的企业竞争合规合作治理框架。 政府把握相关行业

或市场竞争合规政策的核心原则,然后赋予社会中间层企业竞争合规制度的微观设计权限,使其能

够参与特定企业的内部竞争合规制度构建过程。
此外,还可以共同推进企业竞争合规制度的监督与执行。 例如,可增设“政府 / 社会中间层—经

营者”二元救济措施评估机制,当识别出竞争风险时,以商谈的形式协助经营者评估平台数据互联

互通作为内部竞争法救济措施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若经营者展现出对提高平台数据互联互通水平

的积极态度并付诸实践,可豁免更为严苛的救济措施。 此豁免将持续至市场监管部门、行业协会等

组织明确识别出经营者行为存在高度异化可能性之时。 即便在后续司法或执法案件中,相关经营

者的行为被判定具有竞争违法性,且数据互联互通措施不足以构成有效的事前救济手段,亦可酌情

考虑减轻对经营者的资格罚或罚款,并为其提供更为宽裕的经营调整期,以此作为正向激励,促使

经营者事前自主提升数据互联互通水平。
(四)将平台数据互联互通设为平台经济反垄断的基本救济措施

引导平台经营者提高数据互联互通水平,还可以通过将其增设为反垄断法的基本救济措施来

实现。 例如,若能将数据互联互通确立为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集中审查的常规救济措施,并在相关

指南中清晰界定合理的数据互联互通措施足以替代结构性救济措施的适用情形,经营者会更倾向

于主动提出此类救济措施以加速审查流程推进。 从效果来看,在经营者集中审查过程中能够施加

短期数据互联互通义务作为行为性救济措施,也可以更有效地消除集中的反竞争顾虑。 若平台仅

实施扼杀式收购,也可使其因潜在的数据互联互通义务而退缩。
此外,与其他事后救济措施相比,平台数据互联互通救济措施还能“由点及面”地提升“约束”型

治理模式下反垄断法的治理效能。 垄断行为难以获得有效规制的核心难题之一,在于当前反垄断

法提供的救济措施无法精确匹配竞争损害的程度。 在平台经济中,服务或标准的异质性和动态性

特征显著,经营者可能会通过在其他领域不进行后续合作的方式实现对竞争者的排除。 这种方式

并不违反反垄断法,但其产生的后果与垄断行为无异,会对社会动态效率产生深远影响。 平台数据

互联互通要求则能够事前化解这种动态效率风险。 因此,在《反垄断法》 “法律责任”一章中将强制

数据互联互通确立为一项独立于罚款和资格罚的措施,能够激活当前“约束”型治理模式的治理效

力,以及行为性救济措施所具有的显著市场培育效应,从而在根源上削弱平台经营者的内在垄断意

愿①,甚至能够自始抑制数据相关垄断行为的发生。

　 　 五、结语

随着平台经济日趋复杂和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演进,我国有必要审视数据互联互通的潜在价

值和挑战。 从长远来看,打破“信息孤岛”不仅是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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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平台互联互通能够作为救济措施的范围绝非无限。 以垄断协议行为为例,平台互联互通更可能成为促进协同的渠道。 因

此,平台数据互联互通作为救济措施仅能覆盖特定类型的纵向垄断协议、轴辐协议或相关组织帮助行为,以及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平
台规则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动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途径。 在此过程中,应认识到立法、司法、执法不应替代平台经济背景下的

经营者作出决策,而应扮演引导者的角色。 换言之,平台经营者应当自主决定数据互联互通的程度

和方式,政府或社会中间层仅需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提供稳定的法治环境。 当然,增设“引导”型的

竞争法治理模式,并不意味着立法放弃当前的“约束”型治理模式。 本文提出,我国应在不削弱“约

束”型治理模式效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平台互联互通治理深化至数据层面,从而构成“约束—引

导”二元治理框架。 具体而言,对于数据层面,尤其是资产专用数据的深层次互联互通,应采用“引

导”型治理模式,鼓励经营者自主探索平台数据互联互通的合理水平,并抑制数据滥用和反竞争行

为的发生。 一旦相关数据问题外部化能被直接识别,则应坚持“约束”型治理模式,以降低治理成本

并促进相关商业习惯的逐步确立。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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